北京市教育工会
关于认真做好2008年困难职工
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直属基层工会：
做好困难职工调查摸底工作，建立健全困难职工档案，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好各项帮扶工作、推动实现“无社会救助盲点”目标的基础环节。为保证2008年困难职工调查摸底工作的顺利进行，按照市总工会的统一部署，现提出以下要求：

1．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困难职工调查摸底工作的重要性，全面、细致地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困难职工进行调查走访，要通过“三查一访”（查家庭户籍人口、查家庭总收入、查家庭致困原因及未办证原因；入户走访慰问），认真核实情况，及时掌握新变化、新问题，严格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今年需调查的职工有以下两类：

特困职工——指家庭月人均收入符合本市当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职工（今年我市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家庭月人均收入不超过390元）。

困难职工​——指家庭月人均收入略高于本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职工。今年的困难职工分两种情况进行统计：一种是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390元但不超过468元的职工（即高出城市低保标准20%以内的职工）；另一种是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468元但不超过507元的职工（即高出城市低保标准20-30%之间的职工）。

2．请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立即着手开展新一轮的困难职工调查摸底工作。调查结束后，请填写全总统一的“困难职工档案表格”（见附件）并加盖公章后于10月15日前交到北京市教育工会办公室。

附件: 1. 2008年北京市各项劳动和社会保障标准.doc
      2. 困难职工档案表格.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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